
台灣：ACCA 公布有關公司治理的十項基本原則 

近日，在英國上議院提出的一份檔案中，ACCA（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）公布了

有關公司治理的十項基本原則。這份名為「公司治理與風險管理議程」的報告，

涉及從風險管理到管理層薪酬揭露等內容，旨在呼籲全球各企業集團及相關群組

織機構能夠正確施行公司治理，特別是在面臨金融危機、遭遇經濟低迷時更應如

此。 

該議程由ACCA公司治理與風險管理委員會提出。委員會秘書兼ACCA公司治理

總監保羅．莫可希（Paul Moxey）指出，「正確的公司治理有助於公司的良好運

作。我們提出的十項基本原則針對全球所有的企業和群組織機構。」 

「第一項原則是個簡單概述，即公司所有董事、股東及利益相關者都應明確公司

治理的目的與範圍。這項原則應成為所有群組織機構的行為準則，同時也有助於

消除目前大家對公司治理的誤解。」在ACCA看來，進行公司治理主要有三大目

的。 

-- 確保董事會能夠代表公司全體股東的利益，保障公司資源安全，並根據公司

要求和計劃合理安排使用資源。 

-- 確保公司管理者能夠履行應盡職責，維護所有利益相關者的合法權益。 

-- 確保股東及其它利益相關者能夠督使公司董事認真履行職責，維護公司利益。 

另外九項原則概述如下： 

-- 董事應以身作則，制定公司規範，並積極遵守。注重對員工道德品質的培養。

公司董事應將培育企業道德與責任視為自己的一項職責。 

-- 董事會應向管理層及委員會合理授權，包括制定明確目標，進行職責敘述，

確定管理結構和委員會群組成，指定負責人，制定公司政策等。董事需了解自身

優缺點，並經常審視自己行事是否正確。董事還應對公司管理層進行監督，確保

其能夠實現既定目標。 

-- 董事在制定公司策略時，應充分考慮長期風險和回報因素。所有公司都無法

避免風險，要保證策略的成功，就需要了解、接受、管理和應對風險。董事不能

將風險管理的責任推給公司管理層去承擔。董事需要時刻清楚公司所面臨的各種

風險，明確風險的可承受程度，適當時可向管理層查問情況。 

-- 董事會應平衡各類關係。董事會作為一個團隊，需要有非執行董事與執行董

事的共同合作。專業的財務知識使董事們能夠正確認識公司經營及相關風險的複

雜情況。 

-- 管理層薪酬應有助於提高公司經營業績，並且需要透明化。這對公司是基本

的挑戰。管理層薪酬設計需要與個人表現掛鉤，並進而能夠促進公司業績的提

昇。薪酬設計不當，將不能激勵管理層，進而使管理層不能維護股東及其它利益



相關者的權益。因此，薪酬應與員工表現及崗位職責掛鉤。 

-- 公司風險管理和控制應客觀地審視，並且獨立於各級部門管理。公司內部與

外部審計是實行目標評估與控制的重要依據，應該獨立進行，不受管理層影響。 

-- 董事會應對股東及其它利益相關者負責。董事需認真工作，盡力實現公司成

功經營，並確保股東利益的合理分配。在股份公司，股東利益是第一位的，但如

果能夠綜合考慮社會、環保、員工及其它利益相關者的權益，將更加有利於實現

股東的長期利益。 

-- 股東及其它重大利益相關者有權追究董事責任。股東及其它重大利益相關者

應時刻關注公司經營，並要求董事會對公司的經營業績、發展動態及財務狀況負

責。 

-- 公司治理隨時間推移而不斷完善與發展。不同行業與地區的企業所處的環境

也不同，其所面臨的文化習俗、法律法規及執法力度都有差異。適合某類公司的

治理規則不一定適用於其它企業。因此，公司治理規則並不完備，需要進一步地

研究與發展。（資料來源：2009 年 2 月 20 日美通社） 
 
 
摘自：國際公司治理發展簡訊第 33 期（2009 年 3 月 15 日出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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